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黃冠鈞  

            黃國書  

            黃雅音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錦英間聲請遷讓房屋等強制執行事件，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

第2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持本院106年度上移調字第34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

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

請依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於民國106年7月1日前聲請人

（按即抗告人，下同）自坐落○○縣○○鄉○○段000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05

年8月23日和土測字第106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

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土地上建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遷出騰空，

將該建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對抗告人強制執行，經執行

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7288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

行事件）受理後，認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所載內容係相

對人負有金錢給付義務，並明定給付時間、方式，並非課以

抗告人等應為一定積極行為之義務，於113年8月28日逕以11

3年度司執字第7288號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下稱原處

分）。相對人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10月16日

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7號裁定廢棄原處分，准許相對人依

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下稱原裁

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抗告意旨略以：系爭調

解筆錄第1項載明相對人給付新台幣（下同）18萬元，才能

賦予相對人執行處理000地號土地上A部分建物的權利，伊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在106年6月24日完成清空A部分建物時，相對人就必須支付

尾款9萬元，然伊等並未收到9萬元餘款，且相對人未通知伊

等，即將9萬元辦理提存，並附加不符系爭調解筆錄之條

件。又相對人前曾持系爭調解筆錄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

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1245號裁定駁回，歷經7年後竟又收

到原裁定，當事人違背一事不再理之原則，法院應認其訴不

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

相對人所為不但違反公共利益巨大，並專以損害伊等財產為

主要目的。又系爭調解筆錄第4項載明：「相對人其餘請求

拋棄。」，然相對人嗣仍對伊等進行各項訴訟，已無誠信，

且達民法第738條規定撤銷要件，無強制執行之必要。伊等

將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或撤銷

調解之訴，爰聲請准予提供擔保，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

執行等情。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

明定。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

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

如當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

起訴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抗字第148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

內容為：「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新台幣（下同）壹拾捌萬

元，給付方法分兩期給付，第一期於民國106年5月31日前給

付玖萬元，直接匯入…，第二期於民國106年7月1日前聲請

人自坐落○○縣○○鄉○○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

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05年8月23日和土測字

第106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三十平方公

尺之土地上建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遷出騰空，將該建物交由相

對人自行處理時交付餘款玖萬元，依同樣方式匯入上開帳

號。」（原法院卷第23至27頁）。又000地號土地為相對人

所有，其此前起訴請求抗告人拆除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建

物，經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821號判決勝訴，抗告人不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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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上訴，嗣於106年5月25日在本院成立系爭爭調解，抗告人

同意拆屋還地等情，為兩造於另案即原法院106年度訴字第8

59號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所不爭執，並有原法院105

年度訴字第821號判決可稽（參本院卷第43頁、原法院卷第1

5頁），顯見請求抗告人將000地號土地上編號A建物內家具

及雜物等騰空遷出，並將該建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乃相

對人與抗告人成立系爭調解之主要目的，非屬執行名義所附

條件。且系爭調解筆錄之內容具體明確，適於執行，則相對

人持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依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

對抗告人強制執行，自無不合。抗告人指稱相對人所為違反

公共利益，並損害渠等財產云云，涉及實體權利爭執，要非

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至於相對人依系爭調解筆錄應給付抗告

人之尾款9萬元，既非系爭調解筆錄所附條件，抗告人倘認

不符合清償提存之要件，非不得向提存所提出異議（提存法

第24條參照），尚無礙於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另按執行法

院依強制執行法所為之裁定，本質上屬非訟事件，並無實質

上之確定力，自無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3條及第400條第1項

規定之餘地，即不發生一事不再理之問題（參照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聲字第901號裁定意旨），是相對人此前持系爭調解

筆錄聲請強制執行，雖曾經執行法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12

45號裁定駁回（參本院卷第35、37頁），仍無礙其再為本件

強制執行之聲請。故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末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

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

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

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

執行之裁定。」，固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明定，然

上開條文所稱之法院乃指受理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

調解之訴之法院，本院並未受理抗告人所稱之宣告調解無效

之訴或撤銷調解之訴，則抗告人聲請准予提供擔保，裁定停

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自非本院所得處理，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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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所述，執行法院認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所載內容係

相對人負有金錢給付義務，並非課以抗告人等應為一定積極

行為之義務，以原處分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自有違

誤，原法院裁定廢棄原處分，准相對人依系爭調解筆錄第1

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並無不合。抗告人指謫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杭起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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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黃冠鈞  
            黃國書  
            黃雅音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錦英間聲請遷讓房屋等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持本院106年度上移調字第34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依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於民國106年7月1日前聲請人（按即抗告人，下同）自坐落○○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05年8月23日和土測字第106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土地上建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遷出騰空，將該建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對抗告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7288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認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所載內容係相對人負有金錢給付義務，並明定給付時間、方式，並非課以抗告人等應為一定積極行為之義務，於113年8月28日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7288號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下稱原處分）。相對人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10月16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7號裁定廢棄原處分，准許相對人依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抗告意旨略以：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載明相對人給付新台幣（下同）18萬元，才能賦予相對人執行處理000地號土地上A部分建物的權利，伊等在106年6月24日完成清空A部分建物時，相對人就必須支付尾款9萬元，然伊等並未收到9萬元餘款，且相對人未通知伊等，即將9萬元辦理提存，並附加不符系爭調解筆錄之條件。又相對人前曾持系爭調解筆錄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1245號裁定駁回，歷經7年後竟又收到原裁定，當事人違背一事不再理之原則，法院應認其訴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相對人所為不但違反公共利益巨大，並專以損害伊等財產為主要目的。又系爭調解筆錄第4項載明：「相對人其餘請求拋棄。」，然相對人嗣仍對伊等進行各項訴訟，已無誠信，且達民法第738條規定撤銷要件，無強制執行之必要。伊等將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或撤銷調解之訴，爰聲請准予提供擔保，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等情。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內容為：「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新台幣（下同）壹拾捌萬元，給付方法分兩期給付，第一期於民國106年5月31日前給付玖萬元，直接匯入…，第二期於民國106年7月1日前聲請人自坐落○○縣○○鄉○○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05年8月23日和土測字第106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三十平方公尺之土地上建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遷出騰空，將該建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時交付餘款玖萬元，依同樣方式匯入上開帳號。」（原法院卷第23至27頁）。又000地號土地為相對人所有，其此前起訴請求抗告人拆除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建物，經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821號判決勝訴，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嗣於106年5月25日在本院成立系爭爭調解，抗告人同意拆屋還地等情，為兩造於另案即原法院106年度訴字第859號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所不爭執，並有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821號判決可稽（參本院卷第43頁、原法院卷第15頁），顯見請求抗告人將000地號土地上編號A建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騰空遷出，並將該建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乃相對人與抗告人成立系爭調解之主要目的，非屬執行名義所附條件。且系爭調解筆錄之內容具體明確，適於執行，則相對人持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依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自無不合。抗告人指稱相對人所為違反公共利益，並損害渠等財產云云，涉及實體權利爭執，要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至於相對人依系爭調解筆錄應給付抗告人之尾款9萬元，既非系爭調解筆錄所附條件，抗告人倘認不符合清償提存之要件，非不得向提存所提出異議（提存法第24條參照），尚無礙於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另按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所為之裁定，本質上屬非訟事件，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自無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3條及第400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即不發生一事不再理之問題（參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聲字第901號裁定意旨），是相對人此前持系爭調解筆錄聲請強制執行，雖曾經執行法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1245號裁定駁回（參本院卷第35、37頁），仍無礙其再為本件強制執行之聲請。故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末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固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明定，然上開條文所稱之法院乃指受理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之法院，本院並未受理抗告人所稱之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或撤銷調解之訴，則抗告人聲請准予提供擔保，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自非本院所得處理，併此敘明。
三、綜上所述，執行法院認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所載內容係相對人負有金錢給付義務，並非課以抗告人等應為一定積極行為之義務，以原處分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自有違誤，原法院裁定廢棄原處分，准相對人依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並無不合。抗告人指謫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杭起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黃冠鈞  
            黃國書  
            黃雅音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錦英間聲請遷讓房屋等強制執行事件，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
第2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持本院106年度上移調字第34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
    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
    請依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於民國106年7月1日前聲請人
    （按即抗告人，下同）自坐落○○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05年8月23
    日和土測字第106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3
    0平方公尺之土地上建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遷出騰空，將該建
    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對抗告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
    113年度司執字第7288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受理後，認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所載內容係相對人負
    有金錢給付義務，並明定給付時間、方式，並非課以抗告人
    等應為一定積極行為之義務，於113年8月28日逕以113年度
    司執字第7288號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下稱原處分）。
    相對人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10月16日以113年
    度執事聲字第27號裁定廢棄原處分，准許相對人依系爭調解
    筆錄第1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下稱原裁定），抗告人
    不服，提起本件抗告，抗告意旨略以：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
    載明相對人給付新台幣（下同）18萬元，才能賦予相對人執
    行處理000地號土地上A部分建物的權利，伊等在106年6月24
    日完成清空A部分建物時，相對人就必須支付尾款9萬元，然
    伊等並未收到9萬元餘款，且相對人未通知伊等，即將9萬元
    辦理提存，並附加不符系爭調解筆錄之條件。又相對人前曾
    持系爭調解筆錄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06年度司執
    字第31245號裁定駁回，歷經7年後竟又收到原裁定，當事人
    違背一事不再理之原則，法院應認其訴不合法，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相對人所為不但違
    反公共利益巨大，並專以損害伊等財產為主要目的。又系爭
    調解筆錄第4項載明：「相對人其餘請求拋棄。」，然相對
    人嗣仍對伊等進行各項訴訟，已無誠信，且達民法第738條
    規定撤銷要件，無強制執行之必要。伊等將依強制執行法第
    18條第2項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或撤銷調解之訴，爰聲請
    准予提供擔保，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等情。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
    明定。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
    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
    如當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
    起訴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抗字第148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
    內容為：「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新台幣（下同）壹拾捌萬元
    ，給付方法分兩期給付，第一期於民國106年5月31日前給付
    玖萬元，直接匯入…，第二期於民國106年7月1日前聲請人自
    坐落○○縣○○鄉○○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
    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05年8月23日和土測字第1065號土地
    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三十平方公尺之土地上建
    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遷出騰空，將該建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
    時交付餘款玖萬元，依同樣方式匯入上開帳號。」（原法院
    卷第23至27頁）。又000地號土地為相對人所有，其此前起
    訴請求抗告人拆除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建物，經原法院105年
    度訴字第821號判決勝訴，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嗣於106年
    5月25日在本院成立系爭爭調解，抗告人同意拆屋還地等情
    ，為兩造於另案即原法院106年度訴字第859號請求確認通行
    權存在等事件所不爭執，並有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821號判
    決可稽（參本院卷第43頁、原法院卷第15頁），顯見請求抗
    告人將000地號土地上編號A建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騰空遷出，
    並將該建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乃相對人與抗告人成立系
    爭調解之主要目的，非屬執行名義所附條件。且系爭調解筆
    錄之內容具體明確，適於執行，則相對人持系爭調解筆錄為
    執行名義，聲請依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
    自無不合。抗告人指稱相對人所為違反公共利益，並損害渠
    等財產云云，涉及實體權利爭執，要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
    至於相對人依系爭調解筆錄應給付抗告人之尾款9萬元，既
    非系爭調解筆錄所附條件，抗告人倘認不符合清償提存之要
    件，非不得向提存所提出異議（提存法第24條參照），尚無
    礙於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另按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所為
    之裁定，本質上屬非訟事件，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自無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253條及第400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即不發
    生一事不再理之問題（參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聲字第901號
    裁定意旨），是相對人此前持系爭調解筆錄聲請強制執行，
    雖曾經執行法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1245號裁定駁回（參本
    院卷第35、37頁），仍無礙其再為本件強制執行之聲請。故
    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末按「有回復
    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
    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
    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
    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固
    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明定，然上開條文所稱之法院
    乃指受理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之法院，本
    院並未受理抗告人所稱之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或撤銷調解之訴
    ，則抗告人聲請准予提供擔保，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
    行，自非本院所得處理，併此敘明。
三、綜上所述，執行法院認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所載內容係
    相對人負有金錢給付義務，並非課以抗告人等應為一定積極
    行為之義務，以原處分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自有違
    誤，原法院裁定廢棄原處分，准相對人依系爭調解筆錄第1
    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並無不合。抗告人指謫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杭起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黃冠鈞  
            黃國書  
            黃雅音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錦英間聲請遷讓房屋等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7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持本院106年度上移調字第34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向原法院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依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於民國106年7月1日前聲請人（按即抗告人，下同）自坐落○○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05年8月23日和土測字第106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土地上建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遷出騰空，將該建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對抗告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7288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認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所載內容係相對人負有金錢給付義務，並明定給付時間、方式，並非課以抗告人等應為一定積極行為之義務，於113年8月28日逕以113年度司執字第7288號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下稱原處分）。相對人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10月16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7號裁定廢棄原處分，准許相對人依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抗告意旨略以：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載明相對人給付新台幣（下同）18萬元，才能賦予相對人執行處理000地號土地上A部分建物的權利，伊等在106年6月24日完成清空A部分建物時，相對人就必須支付尾款9萬元，然伊等並未收到9萬元餘款，且相對人未通知伊等，即將9萬元辦理提存，並附加不符系爭調解筆錄之條件。又相對人前曾持系爭調解筆錄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1245號裁定駁回，歷經7年後竟又收到原裁定，當事人違背一事不再理之原則，法院應認其訴不合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相對人所為不但違反公共利益巨大，並專以損害伊等財產為主要目的。又系爭調解筆錄第4項載明：「相對人其餘請求拋棄。」，然相對人嗣仍對伊等進行各項訴訟，已無誠信，且達民法第738條規定撤銷要件，無強制執行之必要。伊等將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或撤銷調解之訴，爰聲請准予提供擔保，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等情。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內容為：「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新台幣（下同）壹拾捌萬元，給付方法分兩期給付，第一期於民國106年5月31日前給付玖萬元，直接匯入…，第二期於民國106年7月1日前聲請人自坐落○○縣○○鄉○○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05年8月23日和土測字第106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三十平方公尺之土地上建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遷出騰空，將該建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時交付餘款玖萬元，依同樣方式匯入上開帳號。」（原法院卷第23至27頁）。又000地號土地為相對人所有，其此前起訴請求抗告人拆除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建物，經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821號判決勝訴，抗告人不服提起上訴，嗣於106年5月25日在本院成立系爭爭調解，抗告人同意拆屋還地等情，為兩造於另案即原法院106年度訴字第859號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所不爭執，並有原法院105年度訴字第821號判決可稽（參本院卷第43頁、原法院卷第15頁），顯見請求抗告人將000地號土地上編號A建物內家具及雜物等騰空遷出，並將該建物交由相對人自行處理，乃相對人與抗告人成立系爭調解之主要目的，非屬執行名義所附條件。且系爭調解筆錄之內容具體明確，適於執行，則相對人持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依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自無不合。抗告人指稱相對人所為違反公共利益，並損害渠等財產云云，涉及實體權利爭執，要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至於相對人依系爭調解筆錄應給付抗告人之尾款9萬元，既非系爭調解筆錄所附條件，抗告人倘認不符合清償提存之要件，非不得向提存所提出異議（提存法第24條參照），尚無礙於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另按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所為之裁定，本質上屬非訟事件，並無實質上之確定力，自無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3條及第400條第1項規定之餘地，即不發生一事不再理之問題（參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聲字第901號裁定意旨），是相對人此前持系爭調解筆錄聲請強制執行，雖曾經執行法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1245號裁定駁回（參本院卷第35、37頁），仍無礙其再為本件強制執行之聲請。故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末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固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明定，然上開條文所稱之法院乃指受理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之法院，本院並未受理抗告人所稱之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或撤銷調解之訴，則抗告人聲請准予提供擔保，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自非本院所得處理，併此敘明。
三、綜上所述，執行法院認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所載內容係相對人負有金錢給付義務，並非課以抗告人等應為一定積極行為之義務，以原處分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自有違誤，原法院裁定廢棄原處分，准相對人依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後段對抗告人強制執行，並無不合。抗告人指謫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杭起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育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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